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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31號（瓏山林台北中和飯店北廳）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1,361,350股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12,201,247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3,252,228股） 

出席股數占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 57.11% 

出席董事：梁春林、玉鴻基、黃春福 

出席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林嬿芳、李旦、蔡適陽 

列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吳佳翰會計師 

主席：梁春林 董事長                          記 錄： 陳崇文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3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說 明：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11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本公司113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11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1、 依公司法第235條之1及本公司章程第20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

獲利，應提撥不低於1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2 %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 本公司113年度擬分派員工酬勞約10.33%計新台幣18,000,000元，

董事酬勞約1.03%計新台幣1,800,000元，並擬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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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提列金額與113年度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第四案 

案 由：113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於每半年度終了後，得決議以現金方式

分派盈餘。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核准之民國113年各半年度現金股利，其

金額與發放日期如下： 

113年度 董事會決議日 發放日期 
每股現金股利 

(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總額 

(新台幣元) 

上半年度 113.08.13 113.12.06 1.35 28,837,822 

下半年度 114.03.12 114.05.05 3.15 67,288,253 

合  計   4.50 96,126,075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說 明：1.本公司113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趙敏如、呂莉莉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併同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並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在案。 

2.113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及附件三。 

3.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201,24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12,064,841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3,244,822權) 

98.88% 

反對表決權數：5,001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5,001權) 

0.04%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131,405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2,405權) 

1.07% 

無效權數：0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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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

查核完竣，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在案。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

件四。 

2.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201,24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12,064,839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3,244,820權) 

98.88% 

反對表決權數：5,003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5,003權) 

0.04%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131,405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2,405權) 

1.07% 

無效權數：0權 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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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定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113年8月7日總統令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9631號修正證券

交易法第14條第6項，配合增訂員工酬勞提撥一定比率分配予基

層員工。 

2、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定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以票決方式決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201,24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12,064,839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3,244,822權) 

98.88% 

反對表決權數：5,003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5,003權) 

0.04%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131,405權 
(含電子方式表決2,405權) 

1.07% 

無效權數：0權 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457股東提問：公司未來幾年的股利政策為何? 
董事長回覆摘要:公司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

，餘數原則上會全數發放；或視情況及公司需求保留一小部分外，其

餘將全數分配給股東。 
      
 
六、散會：同日上午09時56分，由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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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近年因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加上通貨膨脹與升息等不利因素，造成全球市

場波動劇烈，且因美中對抗持續，中國房地產快速崩跌，引起的通貨緊縮、消

費不振，使得整體經營環境更增添了許多不確定性，為了因應未來市場需求的

不確定性，傑霖科技持續開發新產品，以滿足不同客戶以及不同產業的需求，

並透過新產品來提升整體的獲利。 

目前傑霖科技的二大產品線中，佔比80%的影像處理系統單晶片的市場，

在生態追蹤監控及數位消費影像應用方面，有許多新的應用場景出現，產品市

場接受度不斷增加，需求亦穩定成長，讓IC產品線113年度的營收較去年同期

大幅成長超過50%以上；而在另一佔比20%的系統模組產品線，亦因全球地緣

政治動盪，全球軍備競賽，使國防支出隨之增加，也直接帶動系統模組的營收

成長27.8%，再創高峰。 

傑霖科技民國113年度合併營收為567,578千元，年增50.61%；營業毛

利265,899千元，營業淨利136,726千元，稅前淨利154,436千元，稅後淨利

117,554千元，稅後每股盈餘為5.50元。茲就民國113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如下

：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比例% 

營業收入 567,578 376,848 190,730 50.61 

營業成本 301,679 200,299 101,380 50.61 

營業毛利 265,899 176,549 89,350 50.61 

營業費用 129,173 91,529 37,644 41.13 

營業淨利 136,726 85,020 51,706 60.82 

稅前淨利 154,436 87,896 66,540 75.70 

稅後淨利 117,554 73,835 43,719 59.21 

稅後每股盈餘 5.50 3.50 2.00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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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無公告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8.09% 21.40%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654.24% 2,266.3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7.89% 21.06% 
股東權益報酬率(%) 37.26% 27.00%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64.01% 39.80% 
稅前淨利 72.30% 41.15% 

純 益 率(%) 20.71% 19.59% 
每股盈餘(元) 5.50 3.50 

(四) 研究發展狀況 

1. 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研發費用 70,781 53,041 
營業收入淨額 567,578 376,848 
研發費用占營收淨額之比例(%) 12.47% 14.07% 

2. 研究發展成果及未來研發計畫 

IC設計最大的成長動能，來源就是不斷的技術創新，持續的技術

投入研發人力及資源，無論是IC的產品應用研發，或者是下一代新影

像處理系統單晶片的研發皆是公司努力的重點，尤其在強化AI影像算

法技術，研發高運算效能向量平行處理器(MAPP)，已有初步的成果，

將於114年第二季量產出貨，將在未來AIoT智慧產品應用領域商機之

擴大有莫大的貢獻，使產品組合邁進高階，提升長期毛利率。 
 

展望114年度，全球政經情勢仍將延續113年的態勢，俄烏戰爭、美中冷

戰及出口管制等地緣政治對抗依舊存在，且美國為促使製造業回流本土，而將

大幅增加進口關稅，致使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戰風險，更加影響著未來的經濟前

景及消費意願，將使消費市場與產業環境益發嚴峻，預期未來一、二年的外在

經營環境仍將充滿不確定性及挑戰。本公司除在現有產品應用上不斷的提高

支援技術強度，協同客戶開發更有價值的應用產品，更積極投入高階影像處理

糸統單晶片及AI智慧相機的研發工作，以擴展新領域市場，預期在同仁的努力

下，將使傑霖科技在114年度的營收及獲利較113年度有更進一步的成長。 
董事長：梁春林     總經理：梁春林      會計主管：謝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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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 

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 

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趙敏如會計師及呂莉莉會計師 

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 

如上，敬請 鑒核。 

 
 
 

  謹  致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嬿芳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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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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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275,181 

減：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 
 

($174,831)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17,553,501 $117,378,670 

加：迴轉股東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113 年度迴轉數   13,69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13 年上半年度提列數 
 

($5,154,171) 
 

  113 年度差異提列數 
 

($6,583,696) ($11,737,867) 

可供分配盈餘 
  

$108,929,674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 
   

  113 年上半年度盈餘分配已決議分配數 
（每股新台幣 1.35 元） 

 
($28,837,822) 

 
  113 年度盈餘分配待分配數 

（每股新台幣 3.15 元） 
 

($67,288,253) ($96,126,075)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803,599 
 
附註： 依分配基準日股東名簿之記載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額，列入其他收入。 
 
 
 
董事長：梁春林     總經理：梁春林     會計主管：謝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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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傑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定對照表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定 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應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

之。 

本公司前半會計年度有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者，應

於後半會計年度終了前，連

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並

依法令程序查核後，提董事

會決議。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

，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

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另視公司營運需求及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其餘額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

式為之時，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條規定辦理；以現金

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

議分配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10%為員工酬勞，及

不高於2%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放之對象，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應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

之。 

本公司前半會計年度有盈餘

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者，應

於後半會計年度終了前，連

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並

依法令程序查核後，提董事

會決議。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

，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

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另視公司營運需求及法令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其餘額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

式為之時，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條規定辦理；以現金

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

議分配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10%為員工酬勞，其

中基層員工之酬勞不低於前

述提撥總額之20%，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放之對象，

依 中 華民 國

113年8月7日

總統令華總一

義 字 第

11300069631

號修正證券交

易法第14條第

6項，配合增訂

員工酬勞提撥

一定比率分配

予基層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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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原   條   文 修 定 後 條 文 說   明 

得包含一定條件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授權公司董事會議

定之。 

得包含一定條件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授權公司董事會議

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一

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七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六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六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四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ＯＯ年

六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Ｏ年

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

五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一

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七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六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六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四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ＯＯ年

六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三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Ｏ年

六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

五月二十四日。 

增列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增列第十八次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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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六月三日。 

 


